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年资产清查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教育部转发《财政部关于开展2016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》和《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的通知》文件有关规定，为全面规范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，学校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资产清查核实工作。
一、工作目标：
（一）加强学校归口管理部门及校内二级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，健全资产管理队伍；
（二）摸清家底，做到帐表、帐帐、帐卡、帐实相符；
（三）完善管理制度，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和利用率。


二、组织机构：
学校成立资产清查领导小组，组长由学校法人代表担任，副组长由分管副校长担任；成员由资产、财务、纪检、审计、人事、基建、后勤主要负责人组成。其主要工作职责是：负责学校资产清查工作的动员、组织、培训、协调、指导、督办、核审、验收、总结。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在资产处，在清查小组领导下开展具体工作。

校内各单位领导为本单位清查工作第一负责人。负责本单位清查工作的组织、部署、指导、落实。
三、工作方式：此次资产清查采取各校内资产归口管理单位、及二级使用单位自查，清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抽查、专业机构审核鉴证的方式进行。


四、整体时间要求：清查工作从2016年4月起至7月结束。

五、清查基准日、范围、内容：

（一）清查基准日：本次清查以2015年12月31日为资产清查的基准日。

（二）清查范围：2015年12月31日以前批准成立，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校属单位。实行企业化管理并执行企业财务制度的单位、企业，不列入此次清查范围。
（三）清查内容：见“资产清查报表”等。


六、工作内容与时间安排及工作程序：
   （一） 清理阶段：

1、四月底召开全校资产清查动员培训会议，宣布资产清查领导小组名单，安排部署资产清查工作，通过资产清查工作实施方案，下发开展资产清查通知。

2、5五月初各单位上报单位资产清查负责人和物管员名单及联系方式。

3、五月全面开展资产清查工作。根据国家清查政策、有关财务、会计制度和单位内控制度，对资产清查中清理出的资产盘盈、资产损失和资产挂账，分别提出处理意见，编制报表和撰写工作报告。
（二）审计阶段：
六月，学校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审计准则》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，对资产清查结果进行审核鉴证，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。
（三）、上报阶段

7月，学校向教育部财务司报送资产清查工作报告，经教育部财务司审核后报财政部批准确认。


七、工作要求与工作纪律：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资产清查工作，切实履行管理职责，严肃认真清查本单位资产，对资产帐物进行逐一核对。


（二）对尚未入账的固定资产，做好补帐、入帐的登记工作。

    （三）对账务不符情况，要逐一写出书面情况说明。


（四）要实事求是，严肃纪律，如实反映资产管理情况和存在的问题，不得弄虚作假和瞒报、虚报。


（五）各单位要按时高质完成资产清查工作任务。

    （六）对于资产清查工作中出现的违纪违法行为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。

八、工作总结：

在各单位自查的基础上，根据各单位清查情况，资产处、财务处、人事处、基建处等相关单位负责汇总和填写各类汇总表。资产处负责起草资产清查工作总结，汇总表和工作总结报学校审核通过后上报教育部。

资产管理处

2016年4月18日
